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

創新管理學院圖儀設備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

第 1 條　　　為規劃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創新管理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圖書期刊及教學設備事宜，特設立「創新管理學院圖儀設備規劃委員會」 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
第 2 條　　　本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，各系(所)主任為當然委員；各系(所)由專任教師推派一位為委員，委員任期一年。

第 3 條　　　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
　　一、規劃本院各項研究及教學所需之圖書期刊、教學設備之採購。
　　二、規劃本院各項教學設備之保管、維修與報廢事宜。
　　三、其他有關圖書期刊及教學設備相關之規劃事項。

第 4 條　　　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(含)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
第 5 條　　　本委員會視會議需要，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
第 6 條　　　本委員會討論通過之案件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。
第 7 條　　　本委員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104.09.22 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


105.04.26  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








